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 

 

上市公司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603187 

保荐机构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 刘昊拓、李维嘉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青岛海容

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容冷链”、“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对海容冷链进行持续督导，持续督导期为 2019年 1月 1日

至 2019年 12月 31日。现就 2019年度持续督导工作总结如下： 

一、保荐工作概述（保荐机构自上市公司发行证券或前次提交《持续

督导年度报告书》起对上市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1、现场检查情况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年 11月完成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

票并上市，进入持续督导期间。在公司 2019年持续督导工作过程中，保荐代表

人及项目组成员分别于 2019年 3月 26日至 3月 28日、2019年 6月 11日至 13

日、2019年 9月 23日至 26日、2019年 10月 21日至 28日、2019年 11月 15

日至 11月 30日期间，通过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访

谈，察看上市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场所，查看公司三会文件，查阅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凭证、募集资金账户余额明细等资料，查阅公司有关内控制度文件，核查

公司关联交易、对外投资资料等方式，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核查，并出具了《国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持续督导工作现

场检查报告》。 

经与财务负责人沟通及现场检查，了解近期行业和市场变化情况以及公司经



 

营情况，保荐机构认为，海容冷链的经营模式、经营环境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公

司治理及经营管理状况正常。 

2、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包括防止关联方占用公司资源

的制度、内控制度、内部审计制度、关联交易制度等）情况 

保荐代表人保持关注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并对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制度的

建立和执行情况进行现场核查时，注意到：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不存在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

情形； 

（2）公司建立了防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公司利

益的内控制度并有效执行； 

（3）公司 2019年度不存在因违反信息披露法规及未履行报告义务受到中国

证监会公开批评或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况； 

（4）公司最近 3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5）公司最近 3年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重大遗漏或误导性内容； 

（6）公司内部机构设置和权责分配科学合理； 

（7）对部门或岗位业务的权限范围、审批程序和相应责任等规定明确合规； 

（8）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和审计委员会构成、履行职责合规； 

（9）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和审计委员会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估与事实

相符； 

（10）公司的风险评估和控制措施均被有效执行。 

3、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对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使用、用途变更、管理和监督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公司按照该制度的有关规定存放、使用及管理募集资金。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发行人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423,584,430.39元。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存储专户余额为 171,013,560.56元，具

体存放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 

募集资金 

利息及现金管

理净收益（扣除

银行手续费） 

合计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青岛

黄岛支行 

3803028438000000696 93,800,020.44 3,974,258.63 97,774,279.07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青岛

黄岛支行 

37150199780609899999 16,190,499.17 1,905,454.12 18,095,953.29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西海

岸新区分行 

222136548893 53,127,550.00 2,015,778.20 55,143,328.20 

合计   163,118,069.61 7,895,490.95 171,013,560.56 

保荐机构定期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

公司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规定的程序使用募集

资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被严格执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按照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顺利推进。 

4、辅导与培训情况 

保荐代表人及项目组成员对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进

行了关于持续督导责任与义务、公司规范运营等方面的培训。日常督导及沟通交

流中，保荐代表人及项目组成员对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贯穿辅导与简

短培训，内容包括资本市场知识、行业发展分析、信息披露、募集资金运用、对

外担保、关联交易等方面内容。 

5、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情况 

保荐代表人及项目组成员详细了解了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召开情况，公司

职能机构能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参与公司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注重维护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6、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保荐代表人及项目组成员对公司 2019年度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及重大投资



 

情况进行了监督与核查。公司上市以来不存在关联交易；公司不存在违规担保的

情形；除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以外，公司不存在其他重大对外投资。 

7、公司承诺履行情况 

2019年度，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严格执行相关承诺，无应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报的未履行承诺的事项发生。 

8、公司年度股权变动情况 

自公司上市后至 2019年 12月 31日期间，公司股本变化情况如下： 

2019年 4月 1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决定

以公司总股本 80,0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60元（含税），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48,000,000元，转增

32,000,00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112,000,000股。 

2019年 6月 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由 11,200万股变更为 11,320万股。 

9、保荐机构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2019年 2月 26日，保荐机构就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

筹资金事项发表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2019年 4月 12日，保荐机构就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2018年持

续督导工作事项发表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

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海容

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专项核查报告》、《国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持续督导工作现场

检查报告》、《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 



 

2019年 6月 5日，保荐机构就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发表了《国

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核查意见》。 

2019年 11月 25日，保荐机构就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

项发表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除此之外，2019年度不存在其他发表独立意见的情况。 

10、对上市公司配合持续督导工作情况的说明和评价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相关工作

人员均积极配合保荐机构的持续督导工作，不存在不配合或配合不力的情形，有

效协助了持续督导工作的顺利完成。 

二、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

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自进入持续督导期以来的信息披露

文件均进行了事前及事后审阅，对信息披露文件的内容及格式、履行的相关程序

进行了检查，并将信息披露文件和相关三会会议资料作为持续督导底稿归档。 

根据保荐机构对公司三会文件、会议记录的检查，并通过与指定网络披露的

相关信息进行对比和分析，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严格按照监管部门的规定进行信息

披露活动，依法公开对外发布各类公告，已披露公告与实际情况一致，公司信息

披露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交所

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报告的事项 

上市公司不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

规则规定的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报告的事项。 

（以下无正文） 




